
兰 州 城 市 学 院

毕 业 生 离 校 手 续 单（存根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班

二级学院 图书馆 财务处

         姓名
办公室

团委 体育 教务处 学生公寓

器材室 教材科

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          

兰
州
城
市
学
院
离
字
 

 

 

号

          号以班为单位装订，并加具封面(须注明学院、班级、 应交份数、已交份数、

          结业未交学生姓名、欠费未交学生姓名)， 最后以学院为单位交教务处。

兰 州 城 市 学 院

毕   业  生  离  校  手  续  单

  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  班    姓名

说明：请离校学生持此手续单按顺序办理离校手续，经办理单位签章，此单请按学

后勤管理处
综合办公室


